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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职责
（1）区委宣传部：统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指导、协调新闻单位开展相关疫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开展政策措施宣传解读，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2）区委网信办：指导做好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和网络媒体舆情管控、应对处置工作，指导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维护正常的网络舆论环境。
（3）区委统战部（区民宗局）：负责协调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涉外事务；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外籍人员疫情防控工作；负责协调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有关事务，做好少数民族群众和信教公民的教育引导工作。
（4）区政府办公室：协助区政府领导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信息，反映各方面动态；做好处置过程中相关成员单位的协调工作。
（5）区发改委：负责会同相关部门保障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和重要能源可靠供应，做好粮食应急保供工作。
（6）区教育局：负责组织、指导全区教育系统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措施。
（7）区科工局：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际情况和需要，组织科研力量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治技术科研攻关，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指导协调区内相关工业企业做好医药物资的应急生产工作。负责协调重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物资生产加工应急支撑。
（8）区民政局：统筹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工作；监督指导所管辖的各类社会福利机构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措施；指导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工作，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9）区司法局：负责为区应急指挥部重大决策的制定提供法律支撑；按照普法责任制原则，指导相关部门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工作的法治宣传教育。
（10）区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所需资金；做好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11）区人社局：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临时性工作补助等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
（12）区住建局：负责监督建筑工地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措施，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按时保质完成应急处置工作所需建筑物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
（13）区城管局：负责监督指导城管部门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措施，做好涉疫生活垃圾、城市公共污水管线的应急处置工作。
（14）区交通局：负责组织紧急客货运输和重要物资运输，做好交通运力保障工作；监督指导交通运输行业有关企业（单位）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措施；会同区卫健局依法实施交通卫生检疫；配合对已查获的可能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运输物品进行处置。
（15）区农水局：负责组织、监督动物及动物产品防疫检疫工作；组织人畜共患传染病所涉动物疫病的监测、排查、流调和应急处置，依法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监督指导城乡供水、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企业（单位）落实流感大流行防控措施。
（16）区商务局：负责监督指导商贸行业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措施；协调肉菜副食承储企业做好市场供应；协调大型商超做好生活物资保障和紧急配送调运工作；指导做好储备、调配非星级酒店作为集中隔离场所有关工作；负责对接市级部门级有关企业做好应急物资调配和客货运输保障工作。
（17）区文旅局：负责监督指导文化和旅游产业相关（企业）单位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措施；做好储备、调配星级酒店作为集中隔离场所有关工作。
（18）区卫健局：负责组织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技术方案；组织专家开展风险评估，提出科学处置建议；组织实施、指导疾病防治、卫生监督和医疗救治等各项卫生应急工作；开展健康教育，普及防治知识；依法依授权发布事件信息。
（19）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区应急指挥部工作部署，组织协调各类应急救援力量与救灾物资参与、支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协调因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0）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药品、疫苗、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等物资的质量监督；依法监督管理市场经营主体，查处相关违法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会同有关部门对流入市场的污染食品进行追踪和处理。
（21）区医保局：负责落实相关医疗保障政策，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政策保障和基金支付。
（22）区大数据服务中心：根据市级要求，负责牵头各相关单位落实数据资源管理相关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建立维护疫情防控决策指挥平台，强化数据共享，持续优化相关信息系统。
（23）公安雁塔分局：密切关注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的社会动态，依法、及时、妥善做好应对工作；做好事发区域治安管理工作，依法查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协助配合医疗卫生机构追踪管理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依法对不配合的相关人员采取必要措施；组织落实疫区交通管制措施，保障应急车辆通行。
（24）交警雁塔大队：组织落实疫区交通管制，保障应急车辆通行。
（25）资源规划雁塔分局：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动态监测和监督管理，指导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26）生态环境雁塔分局：负责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重点区域环境质量监测与医疗废水、医疗废物环保监督执法，维护环境安全。
（27）区红十字会：负责参与协调、组织接受有关方面的应急捐赠，做好捐赠款物的使用管理及信息公开；及时向群众提供急需的人道援助；依法开展互助互济和经常性捐赠活动；组织所属救援队伍配合专业医疗救援等队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群众开展应急救护和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培训等工作。
（28）各街道办事处、区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未来产业城管委会：按照区应急指挥部安排，承担本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建立街道应急指挥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预防控制、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